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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2023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和要求，为做好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海鸥住工”）
2024年度利润分配工作，充分听取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意见和诉求，增强公司利润分
配方案决策的透明度，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现就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
配相关事项向广大投资者征求意见。

本次征求意见的时间为2025年3月20日至3月31日，投资者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书面
意见反馈至公司。为便于投资者意见的收集和保存，请在书面意见中注明“关于海鸥住工
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建议”字样；投资者如为公司股东，请在提供书面意见的同时一并注明
并提供相关身份及持股证明等材料。

电子邮箱：seagull@seagullgroup.cn
特此公告。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84 证券简称：海鸥住工 公告编号：2025-010

广州海鸥住宅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征求投资者意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澄水润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澄水润公司”）收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市财政局、国家税务总局
上海市税务局联合颁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GR202431002028,发证时间：2024
年12月4日，有效期：三年。

本次认定系华澄水润公司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

税法》等有关规定，华澄水润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起连续三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
术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即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该事项不影响公司目前适用的企
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亦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601199 证券简称：江南水务 编号：临2025-012

债券代码：252240 债券简称：23江南01

江苏江南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于2025

年3月19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3月12日以邮件方式向全体董
事发出。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名，实际出席董事8名。会议由董事长胡世平先生主持，公司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董事会秘书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计划》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江西晶昊盐化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纯碱数字化项目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江西省江盐科技研究有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601065 证券简称：江盐集团 公告编号：2025-004

江西省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11月28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十八次会议，审议《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金川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金川集团”）1.12%股权转让给金川集团。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不再持有金川集

团股份。该事项已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4年 12月 31日，公司已与金川集团签署《股份回购减资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1月3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分别披露的《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根据《股份回购减资协议》关于回购减资款项的付款约定，公司已收

到金川集团支付的第一期回购减资款312,119,911.05元，即全部回购减资款的30%。

公司后续将根据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转账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三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03 证券简称：海亮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5

债券代码：128081 债券简称：海亮转债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证券代码：002015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5-021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
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同意新设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调整部分
募集资金专户用途，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同意将已终止或已结项等项目的相
关专户进行销户；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专户的开立、用途调整、销户及签订募集资金
监管协议等事项。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5,738,393股新股。公司
以每股人民币13.90元的价格向1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0,863,302
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64,999,897.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44,295,181.96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
资金已于2022年2月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2月22日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实收股本的验
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91号）。

（二）募集资金变更和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根据《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
会议决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等，公司
基于战略规划优化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运营情况等因素，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实施方式、预计完成时间和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等作出相应的调整。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结合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上述变更情况，截至2025年2月28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注①）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注②）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注②）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注②）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
产项目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③）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③）

拟/实 际 投 入 募
集资金

28,964.58

1,582.59

29,385.25

17,028.09

45,000.00

69,004.07

30,000.00

8,000.00

112,900.00

30,205.89

372,070.47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28,964.58

1,582.59

29,385.25

17,028.09

2,813.35

0.00

0.00

0.00

112,900.00

30,200.00

222,873.86

项目拟/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与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差异

0.00

0.00

0.00

0.00

42,186.65

69,004.07

30,000.00

8,000.00

0.00

5.89

149,196.61

备注/预计完成时间

2024年4月已终止

2025 年 3 月 10 日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已终止

2025 年 3 月 10 日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新型电网
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增
加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
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2025 年 3 月 10 日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已结项

2025年12月

2025年12月

2026年5月

2025年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注：①2024年4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已终止，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按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填写；②2025年3月10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已终止、“新型电网侧储能
电站建设项目”增加项目建设内容、“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结项，拟投入募集
资金按截至2025年2月28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填写，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为准；③募集资
金首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12,900.00万元；2024年4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用途变更后，新增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0,205.89万元。

二、募集资金专户变更及授权签订专户监管协议的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
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公司结合2025年3月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后的新募投项目及募
集资金使用计划，拟新设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调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用途，并签订募集资金三
方/四方监管协议；拟将已终止或已结项等项目的相关专户进行销户。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
募集资金的存储、使用和管理，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开户主体

协鑫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协鑫鑫光
智慧能源有限
公司

苏州协鑫零碳
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

福建协鑫鑫科
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浙江协鑫鑫宏
电力工程有限
公司

南京鑫能智储
科技有限公司

徐州鑫和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

中山新能智储
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新能智储
新能源有限公
司

太仓鑫网能源
服务有限公司

南通协鑫热电
有限公司

重庆协鑫风力
发电有限公司

江苏协鑫鑫储
充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中卫鑫华科技
有限公司

重庆鑫瑞储能
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鑫煜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诸暨协鑫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胜能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

协鑫电港云科
技（海南）有限
公司

开户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山高新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马群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徐州铜山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诸暨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新源里支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苏州工业园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海口国贸支行

账号

51577713650
1

81120010137
00634722

37090180800
808061

32250198648
300004220

32250198648
300004258

81120010138
00809703

32250198648
300004259

81120010132
00809766

81120010130
00848140

50148083867
7

40803010010
0263034

81120010140
00862010

81120010142
00862008

81120010135
00862012

81120010133
00856138

81120010124
00856141

81120010139
00809508

81120010131
00809747

81120010140
00809750

54827776563
3

40524644736
6

639859477

635043092

639800307

22010770091
00070588

变更前与募投项目对
应关系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
建设项目、分布式光
伏电站建设项目、新
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
设项目以及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项目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
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信息系统
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

-

-

-

-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
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

变更后与募投项目对应
关系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新型储能电站建设
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
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
期项目、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热电联产项目、石柱七
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
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热电联产项目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
期项目

-

-

-

-

-

-

-

-

-

变更
类

型

变 更 与
募 投 项
目 对 应
关系

不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不变

变 更 与
募 投 项
目 对 应
关系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新增

销户

销户

销户

销户

销户

销户

销户

销户

销户

公司董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事项，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专户的
开立、用途调整、销户及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等事项。公司在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后，将
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15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5-022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9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十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
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和监事会均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
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属于董事会决策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该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情况概述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405,738,393股新股。公司
以每股人民币13.90元的价格向14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70,863,302
股。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764,999,897.80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人民币44,295,181.96元（不含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3,720,704,715.84元，前述募集
资金已于2022年2月21日到账。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2年2月22日对前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实收股本的验
资报告》（大华验字[2022]000091号）。

（二）募集资金变更和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根据《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修订稿）》《第七届

董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七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
会议决议》《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第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
会议决议》《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决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等，公司
基于战略规划优化调整、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及运营情况等因素，对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
实施地点、实施方式、预计完成时间和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等作出相应的调整。

2、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结合公司2021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上述变更情况，截至2025年2月28日，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各募投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项目名称

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注①）

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
（注②）

新型电网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注②）

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注②）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
产项目

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③）

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③）

拟/实 际 投 入 募
集资金

28,964.58

1,582.59

29,385.25

17,028.09

45,000.00

69,004.07

30,000.00

8,000.00

112,900.00

30,205.89

372,070.47

累计投入募集
资金

28,964.58

1,582.59

29,385.25

17,028.09

2,813.35

0.00

0.00

0.00

112,900.00

30,200.00

222,873.86

项目拟/实际投入
募集资金与累计投
入募集资金差异

0.00

0.00

0.00

0.00

42,186.65

69,004.07

30,000.00

8,000.00

0.00

5.89

149,196.61

备注/预计完成时间

2024年4月已终止

2025 年 3 月 10 日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已终止

2025 年 3 月 10 日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新型电网
侧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增
加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名
称调整为“新型储能电站
建设项目”

2025 年 3 月 10 日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已结项

2025年12月

2025年12月

2026年5月

2025年12月

不适用

不适用

注：①2024年4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已终止，实际投入募集资金按累计投入
募集资金填写；②2025年3月10日“新能源汽车充电场站建设项目”已终止、“新型电网侧储能
电站建设项目”增加项目建设内容、“信息系统平台及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已结项，拟投入募集
资金按截至2025年2月28日累计投入募集资金填写，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为准；③募集资
金首次永久补充流动资金112,900.00万元；2024年4月，“新能源汽车换电站建设项目”剩余募
集资金用途变更后，新增永久补充流动资金30,205.89万元。

（三）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的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

的合法权益，公司、公司子公司对上述募集资金采取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
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规
范使用募集资金。

相关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
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1）。

二、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具体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加快推进募投项目“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新

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和“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
项目”的实施，公司结合相关募投项目的实际资金需求，拟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子公司(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及募投项目相关持股平台等)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45,000万元对公司控股子公司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光智慧”）、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零碳”）提供
借款，再由鑫光智慧、协鑫零碳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鑫科”）、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鑫鑫宏”）提
供借款，用于实施“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项目”。

（2）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69,004.07万元对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山新能”）、广州新能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新能”）、太仓鑫
网能源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仓鑫网”）提供借款，用于实施“新型储能电站建设项目”。

（3）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万元对公司控股子公司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通协鑫”）提供借款，用于实施“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热电联产项目”。

（4）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8,000万元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重庆协鑫”）提供借款，用于实施“石柱七曜山玉龙风电二期项目”。

在募投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使用募集资金对相关子公司提供借款，
具体借款金额以募投项目实际需求为准。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3年，根据项目
建设实际情况，可以提前偿还该借款。借款到期后，若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协商一致，该款项可
继续自动续期。借款利率参考借款时点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同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由双方协商确定，相关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将不提供同比例借
款。本次提供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相关子公司已开立募集资
金专户，并与公司、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三、本次提供借款对象基本情况
（一）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CN769E6T
3、成立时间：2023年6月30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 28号二期三楼

310室
5、注册资本：50,703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任峰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
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
管理咨询；储能技术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节能管理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在线能源计
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软件开发；软件销售；合同能源管理；工程管理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持股96.2566%；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
股3.7434%。

9、经查询，鑫光智慧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49,040.19

21,590.51

8,874.48

-63.00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21,226.10

10,914.31

0.00

-1,085.69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财务报表数据。
（二）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94MAC116AM50
3、成立时间：2022年10月14日
4、注册地址：中国（江苏）自由贸易试验区苏州片区苏州工业园区新庆路28号总部楼三层
5、注册资本：51,801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沈海兵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电

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信息
技术咨询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技术推广服务；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节能管理服
务；专业设计服务；工程管理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企业管理；销售代理；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
新材料技术研发；物联网应用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大数据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运行效能评
估服务；数字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在线能源计量技术研发；在线能源监测技术研发；
能量回收系统研发；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持股91.6971%；协鑫智慧（苏州）能源电力投
资有限公司持股4.8262%；中建投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持股3.4768%。

9、经查询，协鑫零碳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16,722.18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41,455.06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40,703.85

532.80

271.36

4,674.04

0.00

-1,287.76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数据。
（三）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福建协鑫鑫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MA33P0HBXY
3、成立时间：2020年3月30日
4、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保税区综合大楼 15层A区-1827（自贸试验区内）5、注册资本：

50,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孙海鹏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电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建设工程设计；建设工程
监理；文物保护工程监理；文物保护工程设计；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苏州协鑫鑫光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福建鑫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99,124.24

37,640.57

303,583.66

15,708.26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121,705.86

21,932.31

30,154.07

1,932.31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数据。
（四）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浙江协鑫鑫宏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1MA2CGTGA16
3、成立时间：2019年1月16日
4、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陶朱街道白门下村下新1136号西北面第一间
5、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潘艾文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电气安装服务；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

维修和试验；文物保护工程施工；施工专业作业；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建设工程设计；文物保护
工程设计；建设工程监理；文物保护工程监理；建筑劳务分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金属结构制造；建
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苏州协鑫零碳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协鑫鑫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3,660.37

3,013.97

6,135.56

109.97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

/

/

/

注：2024年5月，协鑫零碳受让取得协鑫鑫宏100%股权，以上财务数据为合并报表数据。
（五）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中山新能智储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2000MAE2P3RA2W
3、成立时间：2024年10月18日
4、注册地址：中山市民众街道沙仔行政村国昌路3号二楼203室
5、注册资本：5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郭锐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储能技术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合同能源管理；发电技术服务；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
施运营；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气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通用设备修理；电子、机械设备维
护（不含特种设备）。（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目：供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发电业务、输电
业务、供（配）电业务；电气安装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8、股东情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中山新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

/

/

/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

/

/

/

注：中山新能2024年10月成立，无相关财务数据。
（六）广州新能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广州新能智储新能源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2MADTW61W6G
3、成立时间：2024年8月8日
4、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木古路7号4栋308房
5、注册资本：5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郭立斌
7、经营范围：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通用设备修理;工程管理服务;电气设备

修理;集中式快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新能源汽车换电设施销售;发电技术服
务;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储能技术服
务;电气安装服务;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建设工程施工;供电业务;输电、供电、受
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

8、股东情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广州新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

/

/

/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

/

/

/

注：广州新能2024年8月成立，无相关财务数据。
（七）太仓鑫网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太仓鑫网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85MA27LTT727
3、成立时间：2022年8月25日
4、注册地址：太仓市港口开发区协鑫东路2号4幢A212
5、注册资本：7,3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牛曙斌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合同能源管理；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技术推广服务；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工程管理服务；生物质能技术服务；工程技
术服务（规划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发电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承接总公司工
程建设业务；对外承包工程；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科技中介服务（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巽能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太仓鑫网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34,147.96

8,377.40

1,895.98

977.40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

/

/

/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数据；2023年度尚未实际出资，因此无相关财务数据。
（八）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南通协鑫热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684MAC54B9Q5Q
3、成立时间：2022年12月7日
4、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滨江街道滨港大道1688号
5、注册资本：7,5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尤良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
应；供冷服务；石灰和石膏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合同能源管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协鑫智慧能源（苏州）有限公司持股63.00%；江苏长江口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34.00%；宁波江北鑫蓝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3.00%

9、经查询，南通协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6,128.32

6,003.57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1,158.21

1,004.36

营业收入

净利润

0.00

-0.80

0.00

4.37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数据。
（九）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重庆协鑫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40MADH80835T
3、成立时间：2024年4月11日
4、注册地址：重庆市石柱县冷水镇河源村前锋组10号附1号河源村村民委员会
5、注册资本：500万元
6、法定代表人：王松涛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
项目：发电技术服务；风力发电技术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重庆协鑫能源有限公司持股100%
9、经查询，重庆协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指标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100.00

100.00

0.00

0.29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
（经审计）

/

/

/

/

注：以上财务数据为单体报表数据；重庆协鑫 2024年 4月成立，2023年度无相关财务数
据。

四、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相关募投项目建

设需要确定的，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业务发展规划，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
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提供借款的对象是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生产经营具有
控制权，本次提供借款财务风险可控。

五、审批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
募投项目的相关事项。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3年，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可以
提前偿还该借款。借款到期后，若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协商一致，该款项可继续自动续期。借
款利率参考借款时点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由双方协商确定，相关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将不提供同比例借款。本次提供
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本次使
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相关事宜及后续监督管理工作。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

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
施募投项目事项，是结合相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定的，该事项审议程
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
月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

事宜，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的要求。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
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有利于募投项目建设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
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宜无
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

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15 证券简称：协鑫能科 公告编号：2025-019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通知于2025

年3月1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3月1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
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全体董事均亲
自出席了本次董事会。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朱钰峰先生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事项，同意新设部分募集资金专户、调整部分募

集资金专户用途，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四方监管协议；同意将已终止或已结项等项目的相关
专户进行销户；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办理相关专户的开立、用途调整、销户及签订募集资金监
管协议等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签订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的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相关事

项。借款期限自借款发放之日起不超过3年，根据项目建设实际情况，可以提前偿还该借款。
借款到期后，若公司与相关子公司协商一致，该款项可继续自动续期。借款利率参考借款时
点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最近一次公布的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由双方协商确
定，相关控股子公司的其他少数股东将不提供同比例借款。本次提供借款仅限用于募投项目
的实施，不得用作其他用途。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负责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
司提供借款相关事宜及后续监督管理工作。

表决结果：同意票9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核查意见，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
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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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3月14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3月19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
现场表决和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全体监
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闫浩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召开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经表决形成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

项，是结合相关募投项目建设需要及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确定的，该事项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年12月修订）》《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且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监
事会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3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5年3月20日


